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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利法第23条第1、2款的解读



实质相同
（单篇）

相同
（单篇）

 多项现有设计特征
组合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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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篇对比（转用）
不同
种类

 单篇对比
相同或
相近种类

设计特征
基本相同、
整体视觉
效果非常
接近

视觉效果有
所差异，但
区别在于采
用常见设计
手法如镜像
对称、重复
排列等引起
的直接变化

23.1 属于现有设计
23.2 不具有明显区别

23.2 不具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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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主体：一般消费者

 直接观察
 包括产品可视部
分的全部设计要
素，而非某特定
部分。

 通过视觉直接观察
 观察产品外观设计

的形状、图案、色
彩。

整
体
观
察

综
合
判
断

 以现有设计状况为
客观参照系，综合
考虑影响产品外观
设计整体视觉效果
的所有因素

 惯常设计
 局部细微差别
 使用时是否易见部位
 功能限定的唯一形状
 设计空间
 创新性设计特征

技术层面 法律层面

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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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常设计

创新性
设计特征

功能限定的
唯一形状

局部细
微差异

使用时
是否容
易关注

设计空间

01

06

05

02

03

04

影响整体
视觉效果
的因素

三、影响整体视觉效果的因素



专利复审委员会

应当考察并非由功能唯一限定的特定形状对
产品外观设计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

知产法院

涉案专利将锁舌设计成圆弧状主要是由该产品
功能所限定，对防盗门锁的整体视觉效果不具
有显著影响。

高院、最高院

设计成圆弧形的锁舌并不是功能唯一限定的
特定形状，在整体视觉效果判断时应当予以
考虑。

案例 第23735号决定

涉案专利

对比设计
7



概述

产品的外观设计是将产品的装饰性

和功能性进行完美统一，因此与功能直

接相关的设计并非必然地被排除出外观

设计的保护范畴。即使是与功能直接相

关的设计特征，在其不属于由产品功能

唯一限定的特定形状的情况下，不能简

单地认定其对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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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设计

右视图 主视图 后视图 左视图

俯视图 仰视图

涉案专利

右视图 主视图 后视图 左视图

俯视图 仰视图

屏幕

弧形及四角

边距

案例 第27878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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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视觉效果的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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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设计



整体视觉效果的综合判断

现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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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板大屏
幕手机非
常常见

整体设计趋势
越来越轻薄

显示屏越
来越大

设计的重点在于
直板式以外的其
他部位的设计

正面设计简洁，屏
幕两侧边框对称，
边框越来越窄

整体视觉效果的综合判断



概述

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相同点虽然
所占产品比例较大，但已成为此类产
品的常见设计，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
果影响较弱。而两者的不同点虽然所
占比例较小，但因为设计空间所限，
其已成为该产品的主要设计部分，且
这些设计部分会影响到产品的整体观
感，因此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具有
较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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